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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A_A5_c27_267420.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报

关员管理，维护报关秩序，规范报关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

规定所称报关员，系指取得报关员资格，按本规定程序在海

关注册，向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业务的人员。 第三条 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报关员资格考试、注册的主管机关，对

报关员报关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报关员在办理进出口

货物报关业务时，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海关规章，

如实申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 资格审定 第五条

海关实行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考试合格取得报关

员资格证书者，方可申请报关员注册。 第六条 参加资格考试

的人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年满１８岁，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 （二）具有良好品行； （三）具有高中或中

等专业学校毕业以上学历。 第七条 下列人员不能参加资格考

试： （一）触犯刑律被判刑，刑满释放不到５年者； （二）

因在报关活动中有走私或严重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被海

关吊销报关员证件，不满３年者； （三）海关规定不能从事

报关工作的其他人员。 第八条 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办法

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三章 注册和年审 第九条 海关根据报关

企业的申请和业务需要，核定企业报关员数量。报关员注册

，应由已在海关注册登记的企业向所在地海关提出申请，并

提交下列文件： （一）《报关员注册申请书》； （二）报关

企业注册登记证书； （三）申请注册人所属企业的人事证明



或用工劳动合同； （四）申请注册人有效的身份证件； （五

）报关员资格证书； （六）海关需要的其他文件。 对符合规

定者海关予以注册，制发报关员证件，报关有效期为一年。

有关人员获得报关员证件后，始可办理报关业务。 第十条 报

关员证件是报关员办理本企业报关业务的身份凭征，不得转

借、涂改。 报关员证件在签发年度内有效。跨年度使用必须

履行年审手续。 第十一条 报关员调往其他企业从事报关工作

，应持调出、调入双方企业的证明文件以及有效的报关员资

格证书，向调入企业所在地海关申请办理重新注册手续。海

关核准的，予以换发报关员证件。 报关员不得同时兼任两个

或两个以上报关企业的报关工作。 第十二条 报关员遗失报关

员证件，应自证件遗失之日起１５日内向海关递交情况说明

，并登报声明作废。海关于声明作废之日起３个月后予以补

发，期间不得办理报关业务。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事之一的，

应由所在企业收回其报关员证件，交回所在地海关，并以书

面形式申请办理报关员证件注销手续： （一）脱离报关员工

作岗位的； （二）企业因解散、破产等原因停止报关业务的

； （三）企业解聘报关员的。 因未办理注销手续而发生的法

律责任由企业自行承担。 第十四条 海关对报关员实行年度审

查制度。报关员必须随所在企业每年按期参加年审，填报《

报关员年审报告书》，说明办理报关业务和遵守海关法规等

情况。 海关结合日常报关记录考核报关员业务水平，重新确

认报关资格。 第十五条 通过年审者，准予延长一年的报关有

效期，报关员可在此期限内继续办理报关业务。 有下列情事

之一的，海关将不予延长报关有效期： （一）经常出现报关

差错等不负责任行为，屡纠不改的； （二）领取报关员证件



之日起１年内或连续１年未报关的； （三）未经海关同意，

逾期１个月以上不参加年审的； （四）未经企业授权擅自招

揽报关业务的； （五）不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报关员义

务，情节严重的。 第十六条 经年审未予延期的报关员，向海

关书面申请获得同意，可参加海关组织的报关业务培训，经

考试合格者，方可继续办理报关业务。 第四章 报关员的权利

、义务 第十七条 报关员应在企业所在地海关关区内办理本企

业授权承办的报关业务。 报关员有权拒绝办理所属企业交办

的单证不真实、手续不齐全的报关业务。 第十八条 报关员应

持有效的报关员证件办理报关业务，其签字应在海关备案。

向海关递交的报关单，应有报关员和所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委托的报关业务负责人）的签字。否则，海关不

接受申报。 专业、代理报关企业的报关员办理报关业务，应

交验委托单位的委托书。 第十九条 报关员在办理报关业务时

，应对本企业负责，接受海关的指导和监督，并履行以下义

务：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海关规章，熟悉所申

报货物的基本情况； （二）提供齐全、正确、有效的单证，

准确、清楚填制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并按有关规定向海

关提交办理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手续； （三）海关查验进出口

货物时，应按时到场，负责搬移货物、开拆和重封货物的包

装； （四）负责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缴纳所报进出口货物的

各项税费的手续、海关罚款手续和销案手续； （五）配合海

关对走私违规案件的调查； （六）协助本企业完整保存各种

原始报关单证、票据、函电等资料； （七）参加海关召集的

有关报关业务会议或培训； （八）承担海关规定报关员办理

的与报关业务有关的工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报关



员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为，海关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规定吊销其报关员证

件，３年内不得重新申请报关员注册。 第二十一条 报关员有

下列情事之一的， 海关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

规定第十条的； （二）未经海关同意，逾期１个月以内不参

加年审的； （三）有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四）项所列

行为的； （四）不履行本规定第十九条所列报关员义务的； 

（五）因其他原因需处以罚款的。 第二十二条 报关员对海关

处罚不服的，可以自在处罚通知书送达之日起３０日内，向

作出决定的海关或者上上级海关书面申请复议；有关海关应

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的９０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制发复议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复议

决定书送达之日起３０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

以自处罚通知书送达之日起３０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得向海关申请复议

。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

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起实施。其他有关报

关员的管理规定，凡与本规定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表

１：《报关员注册申请书》（略） 附表２：《报关员年审报

告书》（略） 附件２：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

管理规定》宣传要点 海关总署以第６２号署令发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为便于理解制定《规定》的目的和有关内容，做好对外宣

传工作，现提出宣传要点如下： 一、制定《规定》的目的 报

关员是联系企业和海关的桥梁，是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实施监

督管理的助手，每年承担数亿吨进出口货物的报关，在对外



贸易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报关员素质的高低和报关质量

的好坏，不仅关系着国家政策法令的有效执行，也关系着进

出口货物通关的速度，关系着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对

外经贸活动的发展，进出口企业对报关员的需求不断增加，

报关员队伍急剧扩大，1991年，全国报关员７万多人，1995

年已增至１６万人。由于报关市场的扩大和管理上的滞后，

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报关员素质参差不齐，一些人员法制观

念淡薄，私刻印章、私自揽活、乱收费、伙同不法人员进行

走私活动，甚至以不正当手段败坏海关声誉。上述问题严重

扰乱了报关秩序，影响了国家税收，损害了企业的正当权益

。为了进一步规范报关秩序，提高报关质量，加强对报关员

的管理，加快通关速度，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定》。 二、

关于报关员资格 报关员是受所在企业的委托，向海关办理有

关货物的进出口和纳税事宜的专门人员。必须具备办理上述

事宜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道德品质，即必须具备相应的

资格条件。目前报关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报关员培训和考

试标准不一致，对报关质量影响较大。为了提高报关员队伍

素质，《规定》对报关员的资格条件作了明确的要求，体现

在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中。为保证报关员专业

知识，《规定》提出了对报关员实行资格统一考试制度。 目

前，总署正在拟定《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暂行规定》，

近期将公布实施。《暂行规定》将体现“资格考试面向社会

，公开平等竞争”和“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标准”两个原则。

试题由海关总署统一编定，考试由各海关组织。试前公开通

知，当场拆卷，统一评分。通过这种考试制度，全面提高报



关员报关业务水平，逐步形成社会上的报关员人才市场，有

利于报关员队伍素质的提高。 三、关于现有报关员如何通过

资格考试的问题 资格统一考试是一项新的制度，现有的１６

万余名报关员如何适应这一制定呢？为了使报关活动不至受

到影响，使现有的报关员能够顺利通过统一考试，总署决定

在实行报关员资格考试制度时，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

办法”进行过渡。 对现在已担任报关员工作的人员，限在３

年内通过报关员资格考试，考试次数可以不限。在此期间仍

可从事报关工作。海关将编制统一的教材和习题解答题库，

采取自学为主，集中辅导的方式，提高报关员的业务知识水

平。 对新注册的报关员，严格按《规定》的要求，必须通过

报关员资格考试后，才能申请注册。 四、报关员年审 报关员

年审是海关对报关员报关业务等情况进行年度审核，以确定

报关员是否可以继续从事报关业务的一种制度，是加强报关

员管理、提高报关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年审的目的，第一

是审考报关员在办理报关纳税事宜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情

况；第二是考核报关员报关质量的高低；第三是履行海关规

定的有关义务的情况。通过年审，可以检查报关员是否具有

继续从事报关工作的能力，是否需要重新培训、提高水平。

同时，也可以使企业了解报关员在报关活动中是否有危害企

业合法权益的情况。 经过年审，将产生三种结果；第一是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报关质量较好，可以继续从事报关活动；

第二是报关中经常出现差错，业务水平不能适应要求，经向

海关申请重新培训，考核合格后再继续从事报关业务；第三

是经年审发现有走私违规行为者，可以按海关有关法规处理

，直到取消报关资格。 为了搞好年审工作，海关与企业应当



紧密配合，海关应建立报关员报关质量记录制度，企业应建

立报关项目日常记录。 五、关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委托的报关业务负责人）在报关单上签字的问题 《规定》第

十八条要求，海关在受理报关员递交的报关单时，要有所属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的报关业务负责人）的签

字，这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报关单是进出口货物所有人

向海关申请办理进出境手续的重要文书，是海关依法进行监

管的重要依据。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更进一步突出

了它的法律效力和企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不少企业

反映，报关员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随意性，难以管理

，部分报关员不经企业授权，私刻企业印章、私自揽活，瞒

着企业违法报关，偷逃漏税，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形象和经济

利益。因此，希望海关能够严格报关单的管理，以杜绝报关

员的个人行为。企业负责人在报关单上签字，正是为了加强

企业对报关员的管理，杜绝上述现象。 （三）为了执行这一

规定，企业应制定可行的规章制度，加强对报关员日常行为

的有效管理和检查，主动配合海关做好工作，共同维护报关

秩序，提高通关速度，促进贸易效率。 六、关于法律责任 为

了既贯彻行政处罚法，又达到海关管理的要求，《规定》对

报关员的处罚分为两个层次： （一）对有违反《海关法》情

事的报关员，按《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

定，吊销报关员证件。 （二）对出现《规定》第二十一条所

列情事之一的报关员进行1000元以下的罚款。 各关在掌握时

应充分注意政策界限，要有理有据，减少随意性。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